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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事项定义：结婚落户“一件事”联办是指，申请人自愿通过线上或者线下方式，自由选择内地居民婚姻登记、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况）、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集成办，按规定提交事项办理所需材料，实现结婚落户“一件事”联办服务。
（二）服务对象：申请人对象需为广西户籍居民。
（三）涉及事项
1.内地居民婚姻登记，包含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
2.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况），包含广西户籍居民结婚后婚姻状况变更和离婚后婚姻状况变更。
3.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仅包含广西户籍居民结婚后夫妻投靠落户。
二、办理方式 
（一）线上办理：申请人自行登录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或“智桂通”移动端的“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进行办理，根据系统指引办理联办业务，婚姻登记仅提供线上预约服务。
（二）线下办理：具体流程如下：
1.婚姻登记“一件事”申请及数据推送
申请人在各地婚姻登记窗口办理婚姻登记业务时，由各地婚姻登记窗口询问当事人联办意愿，通过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录入申请人《结婚落户“一件事”联办申请表》（附件3）并收集所需材料或指引申请人在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或“智桂通”移动端操作结婚落户“一件事”申请，通过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将结婚落户“一件事”材料实时推送到公安部门，办理后续联办事项。
申请人已办理婚姻登记但未申请联办的，根据需要到户籍地公安机关户籍窗口、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咨询办理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态）、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等事项。
2.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态）
公安部门在收到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态）事项联办申请后，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办结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态）事项业务并反馈结果，申请人需持居民户口簿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打印领取新的居民户口簿。审批不通过的，一次性告知理由，相关结果反馈至申请人。
3.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
公安部门在收到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事项联办申请后，在5个工作日内审核办结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事项业务并反馈结果。申请人需持居民户口簿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打印领取新的居民户口簿。审批不通过的，一次性告知理由，相关结果反馈至申请人。
三、申请条件
（一）婚姻登记
1.结婚登记：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男女双方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男女双方均无配偶（未婚、离婚、丧偶）。 
2.离婚登记：夫妻双方自愿离婚并签订书面离婚协议；离婚冷静期届满后，夫妻双方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双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态）
广西籍人员依据民政部门登记的婚姻状况，对本人的户口登记婚姻状况进行变更。
（三）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
符合迁入地夫妻投靠户口迁移政策，被投靠人为广西户籍居民的，可申请办理户口迁移。
四、申请材料
（一）共性材料
1.结婚落户“一件事”联办申请表； 
2.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正反面）。
（二）个性材料
1.结婚登记
（1）婚姻登记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效证件；
（2）3张2寸双方近期半身免冠同版合影证件照。
2.离婚登记
（1）婚姻登记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效证件；
（2）各提交2张2寸单人近期半身免冠同版证件照；
（3）书面离婚协议书。
3.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态）
（1）申请人的居民户口簿（首页、户主页、本人页）；
（2）结婚证或离婚证（其中一方的信息页）。
4.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
（1）落户方的居民户口簿（首页、户主页、本人页）；
（2）申请人的居民户口簿（首页、户主页、本人页）；
（3）落户方的居民身份证（正反面）；
（4）结婚证（其中一方的信息页）。
五、办理时限
结婚落户“一件事”承诺办结时限为5个工作日。其中：
1.结婚登记承诺办结时限为即时办结；
2.离婚登记承诺办结时限为即时办结（不包含三十日冷静期）；
3.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态）承诺办结时限为3个工作日；
4.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承诺办结时限为5个工作日。

